
公告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

113 學年度第 2 次代理教師甄選複選流程 

 
一、 公告本校113學年度第2次代理教師體育科及輔導科逕行參加複

選。 

二、 請參加複選之教師，於 113 年 7 月 15 日 (星期一)12 時前 E-

mail 教師甄選個人資料表(附件 2)、合格教師證書影本至本校

人事室(personnel@gapps.fg.tp.edu.tw)，逾時恕不予受理。 

 


